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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综合

德州市消保委发布第11号消费警示

“霸王条款”13日起将依法受限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杨金

涛 通讯员 贾通洲 王研) 10

日，记者从德州市消保委了解到，

今年10月2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颁布了《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

理办法》，明确了合同欺诈的范畴，

对经营者与消费者采用格式条款

订立合同的内容也进行了详细的

规范。从2010年11月13日起，类似

“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客户

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货”、“如遇损坏

只赔偿同类胶卷”等不平等格式条

款将被列为违法条款，其他诸如

“谢绝自带酒水”、“12点前退房”、

“快递丢失只赔三倍运费”等“霸王

条款”也将依法受限。

“谢绝自带酒水”、“12点前退

房 ”、“ 快 递 丢 失 只 赔 三 倍 运

费”……时下消费者似乎对如此类

似“霸王条款”已司空见惯；“本公

司拥有最终解释权”、“打折商品，

概不退换”等店堂告示更是随处可

见。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订逃避法
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的

格式合同、声明或者行业惯例等，

对消费者权利多方限制，严重侵害

了广大消费者权益。

为使消费者更加熟悉了解《合

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更好

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11月10日，德州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特向广大消费者发
布第11号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

该《办法》对经营者与消费者订立

的格式条款式合同进行了详细规

定，类似“本公司拥有最终解释

权”、“客户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货”

等不平等格式条款被列为违法条

款。

另外，该《办法》明确规定了经

营者不得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
者的6项权利，如依法变更或者解

除合同的权利和请求支付违约金

的权利等。如果当事人违反规定，

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工商机关将

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处

以违法所得额3倍以下最高不超过
3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1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该《办法》将类似“本活

动最终解释权归商家所有”等不平

等格式条款列为违法条款，并有了

具体的罚则。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高倩倩

通讯员 耿冲) 乐陵市加大生猪

定点屠宰场的监管力度，切实从源头

上堵塞漏洞，确保百姓吃上放心肉。

据了解，为了防止病死猪、注水

肉流入市场，乐陵市在市食品公司

安排两名检疫人员全程盯靠，严格

按流程对进场生猪进行检疫，杜绝

病害猪屠宰。为从源头上遏制私屠

滥宰现象发生，要求屠宰场切实完

善进场屠宰检疫、加工、出场检验及

出勤上岗、责任追究等规划制度。

此外，乐陵市坚持日常检查与

重点检查相结合，对地下屠宰场采

取设线举报、从重处罚的措施。对

于地下黑窝点，接到举报立即追

踪，公安、工商、畜牧部门全力配

合，地下打黑效果突出。

近日，德州市质监局对全市在用的锅炉、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游乐设施等特种设备进行了大检查。截止到目前，共出

动检查人员800余人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320多家。图为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正在对游乐设施进行检查。

本报通讯员 井凤燕 孙志坚 赵仁强 摄影报道

冬季来临，为切实保障客户单位的安全，尤其针对重点要

害部位、重要机关、宿舍、金融单位、大型商场、市场、仓库等重
点区域，德州市德城公安分局保安大队于近日在全队范围内
展开冬季安全大检查活动，进一步加强各项安全措施。

本报通讯员 李丽丽 本报记者 王金强 摄影报道

10日上午，德州市“社会保险法集中宣传活动月”活动在德
城区启动，人社系统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以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向群众进行宣传。共发放各种宣传资料1200余份，现场接待群众
咨询500余人次。

本报记者 董传同 本报通讯员 牟永来 摄影报道

宣传社会保险法

重点部位大检查

给特种设备“查体”

◎ 冬季安检在行动 ◎

完善各项制度 严打私屠滥宰

乐陵确保百姓吃上放心肉


